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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9年高成长性科技企业培育奖励申报表
	载体名称
	
	运营主体名称（盖章）
	
	

	载体范围
	
	运营主体
地址
	
	

	载体类型
	
	载体开始运营时间
	
	市级认定
/备案时间
	
	最高认定
/备案级别
	

	序号
	培育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注册时间
	入驻时间
	毕业时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资格证书
编号
	企业资格获得时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2
	
	
	
	
	
	
	
	
	
	

	3
	
	
	
	
	
	
	
	
	
	



填报人：       
联系方式：       
填报日期：  


备注：载体类型指孵化器、众创空间和大学科技园等；企业类型指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瞪羚企业和上市企业；毕业时间是仅毕业企业填写；企业资格获得时间：高新技术企业填申报批次和截止时间、上市企业填首次上市时间、瞪羚企业填官方首次宣布时间。表格不够可添行。

附件2
2019年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情况表
	载体名称
	
	
	运营主体名称（盖章）
	

	载体类型
	
	载体开始运营时间
	
	区属
	
	地址
	

	序号
	培育高企名称
	注册时间
	入驻时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报高企
批次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2
	
	
	
	
	
	
	

	3
	
	
	
	
	
	
	

	4
	
	
	
	
	
	
	



填报人：       
联系方式：       
填报日期：  

注：本表为本年度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情况的载体汇总，为下年度申报参考，不需提供证明材料。
附件3

申报单位信用承诺书
本单位承诺所提供的培育高成长性科技企业数据真实、准确，且不存在任何弄虚作假行为。有关企业在本载体孵化场地范围内注册入驻，签定正式有效的孵化协议，并未享受过同类资金奖励。载体对其提供为期一年以上的创业孵化服务，在2018年度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重大质量事故、严重环境违法行为或严重失信行为。

如有失实或失信行为，愿意根据相关规定，承担以下责任：
1．取消评审资格；
2．记入不良科技信用记录，并报送至省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列入社会信用记录，接受相应处理；
3．其它相关法律责任等。
如果获得相应资金支持，将依法纳税，接受科技、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审查。

运营主体法人（签字或盖章）：      
主营主体（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4

2019年培育高成长性科技企业奖励推荐汇总表
	序号
	运营主体
名称
	培育企业名称
	培育企业类型
	注册
时间
	入驻
时间
	毕业
时间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认定证书
编号
	企业资格获得时间
	企业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2
	
	
	
	
	
	
	
	
	
	
	

	3
	
	
	
	
	
	
	
	
	
	
	

	4
	
	
	
	
	
	
	
	
	
	
	

	经审核确认，以上单位申报材料与实际相符，相关企业在申报载体内注册和孵化，孵化关系明确，提供佐证材料完备真实，符合申报要求。
区（园区）科技主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认定证书编号包括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和上市企业证书编号。

附件5

2019年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情况汇总表
	序号
	运营主体
名称
	培育企业名称
	注册
时间
	入驻
时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报批次
	企业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2
	
	
	
	
	
	
	
	

	3
	
	
	
	
	
	
	
	

	4
	
	
	
	
	
	
	
	

	经审核确认，以上单位申报材料与实际相符，相关企业在申报载体内注册和孵化，孵化关系明确。
区（园区）科技主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为本年度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情况汇总，为下年度申报参考，信息不作为本年度政策申报。

附件6
主管部门信用承诺书
按照相关要求，我们认真组织开展了本次科技创新创业载体培育高成长性科技企业的材料审核和推荐工作，现承诺如下：
1．本区申报单位提交的申报资料完整齐全、真实有效，推荐的所有申报单位均无不良信用记录，且符合申报资格要求；
2．本主管部门在推荐过程中，无违规评审推荐等失信行为；
3．按照相关规定，切实履行了主管部门管理职责，如有失实或失信行为，本部门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承担相关责任。
（公  章）
                                年    月    日
1

